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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表 

 

投资者名称（机构名称/产品名称）：                      

 

机构类型（请在选择项前打“√”）： 

□1. 公司（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1） 

□2. 合伙企业（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2） 

□3. 信托（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3） 

□4. 基金（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4） 

□5.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5） 

□6 经营农林牧渔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5） 

□7. 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勾选此项，请直接填写附件 5） 

□8. 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勾选此项，并提供证明文件） 

□9. 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勾选此项，并提供证明文件） 

□10. 其他（具体说明）                                                      

 

 

 

申明: 本机构承诺，本机构所填写的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本机构将及时告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愿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本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机构公章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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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机构投资者按照行业类型填写对应附件文件，如同时符合第 7 项与其他选项，请按照第 7 项填写。 

2. 请根据勾选的选项提供相应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 

3. 机构投资者为公司，请额外提供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股东名单应包括各股东持股数量的相关内容。 

4. 公司：对公司实施最终控制不限于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25%(含，下同)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还包括其他可以对公司的决策、经

营、管理形成有效控制或者实际影响的任何形式。 

(1) 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是判定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需要计算间接拥有股权或者表

决权的，按照股权和表决权孰高原则，将公司股权层级及各层级实际占有的股权或者表决权比例相乘求和计算。 

(2) 如果未识别出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或者对满足前述标准的自然人是否为受益所有人存

疑的，应当考虑将通过人事、财务等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者间接决定董事

会多数成员的任免；决定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或者执行；决定公司的财务预算、人事任免、投融资、担保、兼并

重组；长期实际支配使用公司重大资产或者巨额资金等。 

(3) 如果不存在通过人事、财务等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的，应当考虑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将高级管理人员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存疑的，应当考虑将高

级管理人员之外的对公司形成有效控制或者实际影响的其他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5. 合伙企业：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是判定合伙企业受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不存在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的，

义务机构可以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标准判定合伙企业的受益所有人。采取上述措施仍无法判定合伙企业受益所有人的，义务机构

至少应当将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或者合伙事务执行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6. 信托义务机构：应当将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包括但不限于信托的委托人、

受托人、受益人。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为非自然人的，义务机构应当逐层深入，追溯到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

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并将其判定为受益所有人。设立信托时或者信托存续期问，受益人为符合一定条件的不特定自然人的，

可以在受益人确定后，再将受益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7. 基金：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是判定基金受益所有人的基本方法。不存在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的，义务机构

可以将基金经理或者直接操作管理基金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基金尚未完成募集，暂时无法确定权益份额的，义务机构可

以暂时将基金经理或者直接操作管理基金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基金完成募集后，义务机构应当及时按照规定标准判定受

益所有人。 

8.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经营农林牧渔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受政府控制的

企事业单位：义务机构在充分评估上述非自然人客户风险状况基础上，可以将其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视同为受益所有人。 

9. 其他：对规定情形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机构、组织，义务机构可以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的判定标准执行；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

涉及理财产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未单独列举的

情形的，义务机构可以参照基金受益所有人判定标准执行无法参照执行的，义务机构可以将其主要负责人、主要管理人或者主要

发起人等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10. 附件所称外国政要、国际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参照《打击洗钱、恐怖融资与扩散融资的国际标准：FATF 建议》及有关国际标准

确定。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定自然人既包括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其父母、配偶、子女等

近亲属，以及义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通过工作、生活等产生共同利益关系的其他自然人。 

11. 义务机构可以不识别下述非自然人客户的受益所有人： 

(1) 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 

(2) 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等机构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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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公司 
 

1. 是否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 25%公司股权或表决权的自然人？ 

□是（填写下方信息，第 2、3 题不用填写）        □否（继续第 2 题）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2. 是否存在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 

（请注明）  

□是（填写下方信息，第 3 题不用填写）        □否（继续第 3 题）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3.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请注明）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请注明） 

根据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上述填写，故判定本投资者受益所有人为：                           

 

注意事项： 
1. 请根据勾选的选项提供相应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 

2. 机构投资者为公司，请额外提供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股东名单应包括各股东持股数量的相关内容。 
 

申明：本机构承诺，本机构所填写的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本机构将及时告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愿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本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机构公章 ：                                           

   日    期 ：        

 
以下内容由销售机构填写：                                                                                                                                                                                                                                    
本销售人员按照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对投资者进行身份识别，并对以上判定结果确认无误。销售人员签字： 

                                                                                         

柜台录入：                            柜台复核：                                          业务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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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合伙企业 
 

1. 是否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 25%公司股权或表决权的自然人？ 

□是（填写下方信息）        □否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请注明） 

根据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上述填写，故判定本投资者受益所有人为：                           

 

注意事项： 

请根据勾选的选项提供相应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 

 

申明：本机构承诺，本机构所填写的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本机构将及时告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愿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本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机构公章 ：                                           

                                                                    日    期 ： 

 
 
 
 
 
 
 
 
 
以下内容由销售机构填写：                                                                                                                                                         
本销售人员按照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对投资者进行身份识别，并对以上判定结果确认无误。销售人员签字： 

 

柜台录入：                            柜台复核：                                          业务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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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信托 
 
1. 委托人（委托的自然人信息）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委托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2. 受托人（受托的自然人信息） 

（请注明）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受托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3. 受益人 

（请注明） 

是否存在委托人与受益人不同的情况    □是（填写下方信息）      □否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受益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4. 是否存在其他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的自然人？ 

（请注明） 

□是（填写下方信息）      □否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请注明） 

根据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上述填写，故判定本投资者受益所有人为：                           
 
注意事项： 
1. 请根据勾选的选项提供相应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 

2. 机构投资者为公司，请额外提供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股东名单应包括各股东持股数量的相关内容。 

申明：本机构承诺，本机构所填写的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本机构将及时告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愿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本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机构公章 ：                                           

                                                                    日    期 ： 

以下内容由销售机构填写：                                                                                                                                                         
本销售人员按照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对投资者进行身份识别，并对以上判定结果确认无误。销售人员签字： 

 

柜台录入：                            柜台复核：                                          业务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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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基金 
 

1. 是否存在拥有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 

□是（填写下方信息）      □否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请注明） 

2. 是否存在其他对基金进行控制的自然人？ 

□是（填写下方信息）      □否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请注明） 

根据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上述填写，故判定本投资者受益所有人为：                           

 

注意事项： 

请根据勾选的选项提供相应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 

 

申明：本机构承诺，本机构所填写的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本机构将及时告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愿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本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机构公章 ：                                           

                                                                    日    期 ： 

以下内容由销售机构填写：                                                                                                                                                         
本销售人员按照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对投资者进行身份识别，并对以上判定结果确认无误。销售人员签字： 

 
 
柜台录入：                            柜台复核：                                          业务专用章：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 167 号 13、14 层     邮政编码：200120 

客服热线： 400-009-5561（免长途话费）  直销柜台电话：021-22211885  传真：021-22211997, 021-22211990 

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cn 
 

 

附件 5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经营农林牧渔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 

 

1. 机构投资者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信息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姓名             职务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该自然人是否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请注明） 

根据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上述填写，故判定本投资者受益所有人为：                           

 

注意事项： 

1. 请根据勾选的选项提供相应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 

2. 机构投资者为公司，请额外提供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股东名单应包括各股东持股数量的相关内容。 

 

申明：本机构承诺，本机构所填写的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上述信息发生变化，本机构将及时告知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愿更新相关信息。 如果本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本机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机构公章 ：                                           

                                                                    日    期 ： 

 
 
以下内容由销售机构填写：                                                                                                                                                         
本销售人员按照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对投资者进行身份识别，并对以上判定结果确认无误。销售人员签字： 

 

柜台录入：                            柜台复核：                                          业务专用章： 


